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因應重大偶發事件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99.8.5核定，99年 8月 13日勞中三字第 0990301641號書函修正 

102.04.17核定，102年 5月 1日勞中三字第 1020300873號書函修正 

一、為因應颱風、地震、水災、空襲、火災、法定傳染病、流行疫情

或其他重大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之重大偶發事件（以下簡稱重大

偶發事件），齊一技能檢定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之作法，保障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報檢人之生命安全威脅及應檢權益，特研訂

本計畫。 

二、啟動本緊急應變措施之依據： 

（一）中央氣象局已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並預測於測試前 12小時或於

測試期間將影響測試之進行。 

（二）各考區所在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據行政院「天然災害停止

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之規定宣布該縣市於測試期間停止上

班時，按考區所在縣市宣布局部考區延期，當宣布局部考區

延期達二分之一縣市時則宣布全部考區延期，並視實際情況

斟酌宣布。 

（三）經各考區緊急通報該區因重大偶發事件，以致明顯影響通行

安全或正常測試進行時。 

（四）經衛生主管機關發布法定傳染病或流行疫情，並公告於測試

期間限制或禁止上課、集會、宴會或其他團體活動時。 

（五）因重大偶發事件，致試場設施、試題或試務資料損毀，致無

法如期舉行測試時。 

前項有關重大偶發事件之災區認定，以行政院所公告之災區縣市

為認定標準。 

三、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測試因重大偶發事件，致不能進行

學、術科測試時，各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全國性各區同步辦理之技能檢定學科測試或術科測試採筆試

非測驗題方式者（如勞工安全管理、勞工衛生管理、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會計事務、商業計算、國貿業務、就業服務等）

依下列步驟處理： 

1.於辦理前或辦理期間可能發生全部考區或局部考區必須延期

 
 



  

辦理者，本中心應於測試前 3日或重大偶發事件發生時，立即

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因應處理相關事宜。 

2.緊急應變小組之工作任務包括： 

（1）決定並宣布公告停止進行學（術）科測試或延期測試之考區

（全部考區或局部考區），其學科測試或術科測試採筆試非測

驗題方式者之測試時間不足二分之一者，另行擇期舉行；已超

過二分之一者，不再另行擇期舉行，其應檢人成績計算，依提

前之時間佔測試時間之比例加分。 

（2）延期考區之後續處理（含對象、測試時間、測試地點、監場

人員遴聘、重新印製試題等），需另行擇期舉行測試時，應重

新命題。但經主管機關確認無洩題之虞時，得採用原試題。 

（3）經緊急應變小組徵詢相關單位意見研議，認為全部或局部考

區有延期測試之需要時，應立即陳報本中心核定，並轉知各

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 

（4）公開發布新聞稿、透過 e管家及對外宣布及通知各媒體播報

延期測試之決定，原則於測試前一日之晚上 8時宣布，最遲應

於晚上 10時前對外宣布及通知各媒體播報之，惟重大偶發災

害之處理不在此限。 

（5）有關延期測試之應檢人重要權益事項，含測試對象、測試日

程及測試地點，應重新公告。 

（二）術科測試採實作方式者依下列步驟處理： 

1.於術科測試舉行前發生者，由術科測試辦理單位依所在之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宣布該縣市於測試期間停止上班、上課辦理，並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如該測試另行擇期舉行時，應由術科測試

辦理單位公告測試延期，並通知應檢人。 

2.於測試進行中發生者，術科測試辦理單位負責人審視應中止測

試時，應立即通知監評人員收回工件，另行擇期舉行；已超過

二分之一者，不再另行擇期舉行，其應檢人成績計算，依提前

之時間佔測試時間之比例加分。 

（三）報檢人如因重大偶發事件，致無法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學、

術科測試者，得依下列方式申請緊急處理： 

1.若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已公告測試延期，並臨時公告或通知



  

報檢人，請報檢人另依規定時間應檢；若因變更學、術科測試

時間，致報檢人無法應檢者，報檢人得於重大偶發事件發生後

一個月內，依規定程序（如附件流程及申請表）申請退還學科

或術科測試費用。 

2.若測試辦理單位未公告學、術科測試延期，報檢人無法應檢

者，應於重大偶發事件發生次日向測試辦理單位或測試主管機

關申請變更學、術科測試時間及地點。若學、術科測試係全國

同步辦理致無法變更學、術科測試時間或地點，或因調動術科

測試單位、變更術科測試時間，致報檢人無法應檢者，報檢人

得於重大偶發事件發生後一個月內依規定程序（如附件流程及

申請表）申請退還學科或術科測試費用。 

3.經核定退費之報檢人，其報檢資格如屬符合「技術士技能檢定

及發證辦法」第 10條及第 11條規定免試學科或術科成績保留

者，得由測試辦理單位或主管機關函報本中心個案核定其保留

年限。報檢人得依本中心之核准函及學術科測試成績及格通知

單作為申請免試學、術科測試之依據。 

四、為因應全國性各區同步辦理之學、術科測試如有可能停止辦理之

情形，本中心於拼題（學科試題）或命製試題（勞安衛等部分職

類學科試題及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術科試題）時，應命製（或拼

題）2套題，其中 1套作為備題之用。 

五、學科測試辦理單位洽借測試試場時，應預先考量並徵詢該試場延

一週或二週辦理之可行性。如因延期測試致發生試場洽借、試務

人員及監場人員不足等困難時，應即報請主管機關協助處理之。 

六、延期測試之試務經費以原報名費支應為原則，但因重大偶發事件

致超過原預算經費部分，則依實際情況報請主管機關在相關經費

預算項下支應。 

七、本計畫偶發事件發生可分潛伏期、爆發期、後遺症期及解決期，

各期程之工作重點內容如附件 1。 

八、檢附全國檢定學術科測試緊急應變之流程如附件 2、緊急應變工

作小組之名冊與組織架構通報流程如附件 3 

九、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附件 1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因應重大偶發事件緊急應變措施 

各期程工作重點內容 

期

程 

工作項

目 

工作重點內容 備註 

潛

伏

期 

1.預防評

估 

1.針對颱風、水災、地震、空襲、火災、法

定傳染病、流行疫情等各種類型之不可抗

力之重大偶發事件，檢討研訂學術科測試

之緊急應變流程（如附件 2），與各類型之

學術科測試處理參考資料。（如附件 1-1、

1-2、1-3） 

2.可預估之重大偶發事件前 3天，成立全國

檢定學科測試緊急應變工作小組，其緊急

通報名冊與學術科測試緊急通報組織架構

與系統如附件 3。評估是否停止學科測試。 

3.請學科承包單位要求各考區試務中心，能

建立橫向與台電、自來水公司等水電供應

及當地警政、消防單位之緊急通報管道。 

4.將學術科測試緊急應變措施之處理參考資

料納入學科試務試務手冊，並於學科試務

行前工作會議上加強模擬、講習。 

1.研訂「技術士

技能檢定因應

重大偶發事件

緊急應變措施

計畫」，作為處

理颱風、水災

之參據。 

2.研訂「全國檢

定學科測試地

震時處理參考

資料」附件

1-1。 

3.研訂「全國檢

定學科測試因

應新型流感疫

情（H1N1）之

處理原則」如

附件 1-2。 

4.研訂「全國技

術士技能檢定

處理罹患 H7N9

之應檢人報名

及應檢應變措

施」如附件

1-3。 



  

期

程 

工作項

目 

工作重點內容 備註 

爆

發

期 

1.啟動條

件 

2.通報管

道 

3.緊急應

變處理 

一、可事先公告停止 

（一）學科測試 

1.前 1日晚上 8時前透過新聞媒體、電視、

網路、e管家告知應檢人，公告停止學科

測試另行擇期測試。 

2.本中心透過全國檢定學科緊急應變工作小

組之緊急通報名冊及組織架構，由上而下

垂直轉達學科試務總中心；由學科試務總

中心轉達各考區試務中心試務主任；再由

各考區試務主任通知各試務工作人員。 

（二）術科測試 

1. 本中心事先於網站公告颱風來襲術科測

試依據各縣市停止上班或上課規定辦理

之訊息。 

2. 各術科測試辦理單位照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宣布停止上班或上課規定，公告停止術

科測試，並電話通知術科應檢人。 

 

 

啟動條件： 

1.颱風、水災： 

各考區所在之

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依據行政

院「天然災害

停止辦公及上

課作業辦法」

規定宣布於測

試期間停止上

班時，按考區

所在縣市宣布

局部考區延

期，當宣布局

部考區延期達

二分之一縣市

時則宣布全部

考區延期，並

視實際情況斟

酌宣布。 

2.法定傳染病或

流行疫情： 

經衛生主管機

關發布法定傳

染病或流行疫

情，並公告於

測試期間限制

或禁止上課、

集會、宴會或

其他團體活動

時。（新型流感

疫情達第 4-6

級者） 



  

期

程 

工作項

目 

工作重點內容 備註 

二、無法事先公告之突發事件： 

（一）學科測試： 

1.地震、空襲、火災等無法當場通報者，授

權學科測試各考區試務主任，依據附件 1-1

地震時處理參考資料，衡酌當地情形，決

定是否終止學科測試，並由下而上垂直電

話通報學科試務總中心（本中心均有派駐

人員轉知長官）。 

2.各考區試務中心並透過廣播或通知該考區

各試場之監場人員轉知應檢人停止學科測

試，請應檢人將答案卡置於桌上，並尋找

安全地方躲避。 

3.各試場監場人員審酌實際發生情況，疏散

應檢人至操場或空曠地方。 

4.事件發生後，封鎖受損試場，禁止人員進

出。未受損試場收回學科答案卷，並於試

場紀錄表記錄事情發生始末、停止測試時

間及處理情形送交各考區試務中心處理。 

5.各考區試場如遇有重大災情，請試務主任

立即指派人員橫向與台電、自來水公司等

水電供應及當地警政、消防單位緊急通報

聯繫，必要時並請其協助疏散、避難、救

援等工作，以盡速疏散應檢人離開各考區。 

（二）術科測試： 

1.由監評長或術科測試辦理單位負責人審

視實際狀況，告知應檢人中止術科測

試，通知監評人員收回工件，並盡速疏

散應檢人至操場或空曠地方。 

2.如遇有重大災情，請術科辦理單位橫向

與台電、自來水公司等水電供應及當地

警政、消防單位緊急通報聯繫，必要時

並請其協助疏散、避難、救援等工作，

以盡速疏散應檢人離開術科場地。 

啟動條件 

地震、空襲與火

災 

因重大偶發事

件，試場設施、

試題或試務資料

損毀，致無法舉

行學術科測試

時。 

 

後

遺

1. 擇期

辦理

一、擇期辦理學術科測試： 

1. 全國檢定學科測試緊急應變工作小組，衡

其相關流程如附

件 2 



  

期

程 

工作項

目 

工作重點內容 備註 

症

期 

學術

科測

試 

2. 學術

科成

績處

理方

式 

3. 接受

民眾

退費

及延

長保

留期

限申

請 

4. 加強

溝通

宣導 

 

酌試務作業狀況，研商確定學科測試日

期、地點及相關權益補救措施。 

2. 於網站或透過新聞媒體、電視、e管家發

布學科測試日期及各項權益補救措施。並

指定專人統一對外發言，以提供正確訊

息。 

3. 學科試務承包單位重新洽借學科試場、遴

聘監評人員，通知應檢人學科測試日期及

地點，並公告辦理學科測試。 

4. 術科測試辦理單位重新通知應檢人術科

測試日期。 

5. 應檢人若因故無法參加另行擇期之學術

科測試，可檢附申請書表，於 1個月內申

請退費。 

6. 應檢人因故無法參加擇期辦理之學術科

測試，涉及學術科成績保留 3年問題，可

個案申請延長保留期限。 

7. 如有應檢人或試務工作人員傷亡，試務總

中心或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應立即通知本

中心轉知技能檢定公共意外險之保險公

司，協助辦理各項理賠事宜。 

二、不擇期辦理學術科測試 

若學術科測試時間已超過二分之一者，不再

另擇期辦理學術科測試，並依據提前時間佔

測試時間之比例加分。 

解

決

期 

1. 辦理

學科

測試

檢討

會 

2. 機動

組成

評估

調查

小組 

1. 每梯次學科測試後，針對派員至各考區之

巡場記錄及學科試務總中心所回報相關

問題，檢討學科測試各項緊急應變狀況，

作為日後處理危機之參考。 

2. 視偶發事件之程度，機動組成複核評估調

查小組，審視事件處理妥適性，並回饋修

正各項緊急應變措施。 

 



  

附件 2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因應重大偶發事件緊急應變措施計畫流程 

一、 學科測試（或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事前可防範者之處理步驟： 

 

不可抗力之重大偶發事件發生前（如颱風、水災）、

或預測可能發生測試延期之測試前 3 日（潛伏期） 

本中心邀集相關單位成立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研商 

本中心於測試前 1 日晚上 8 時，決定並宣布公告停

止進行學科測試之考區（爆發期） 

學科試務總中心重新確認洽借學科測試試場、監場及試務人員、重新寄發應檢通

知 

報檢人是

否應檢 

否 

是 

1 個月內申請退費，

涉及成績保留各案申

請 

報檢人按擇定日期參加學科測試，測試後學科承辦單位召開檢討會 

本中心通知學科測試辦理單位與學科試務總中心 

學科試務總中心通知全國各考區試務主任轉知試務工作人員停止進行學科測

試之考區與原則 

本中心重新公告學科測試日程、地點、對象；並督導學科試務總中心辦理學科測

試考區之相關幕僚作業（後遺症期） 



  

二、 學科測試（或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屬測試時突發者之處理步驟： 

 

 

不可抗力之重大偶發事件發生時（如地

震、火災）（爆發期） 

）、 

授權全國各考區試務主任，依據相關原則，衡酌

當地情況決定是否終止測試 

學科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確認事件發生緣由、處

理經過，確定後續相關補救措施，並透過網

站、新聞媒體公告是否重新辦理學科測試日

期、地點及相關補救措施。指定發言人統一發

言，並督導學科承包單位完成後續相關幕僚作

業（後遺症期） 

 

立重新公告學科測試日程、地點、測試對象之

行政作業 
報檢人是

否應檢 

否 

是 

1 個月內

申請退

費，並各

案申請

成績保

留事宜 

報檢人按擇定日期參加學科測試，

測試後召開檢討會（解決期） 

各考區試務主任廣播通知各試場

停止考試，並請監場人員指揮應

檢人將答案卡置於桌上，尋找安

全地方躲避 

向試務總中心回報事

件情況 

學科試務總中心

會同本中心督導

人員研商緊急因

應對策轉達該考

區試務主任、持續

了解事件經過，並

向本中心報告 

必要時向水電

供應及警政消

防單位尋求支

援 

事件發生後封鎖受損試場，禁止人員進出，監場人員收回

未受損試場答案卷、於試場記錄表記錄，並指揮應檢人離

開考場，持續關切處理後續狀況 

是 

學科測試時間已超

過二分之一，並透

過網站、新聞媒體

公告不再擇期重新

辦理學科測試，並

說明成績計算之相

關補救措施。指定

發言人統一發言

（後遺症期） 

召開檢討會，回

饋修正相關緊

急應變措施（解

決期） 

 



  

三、 術科測試採實作方式者處理步驟： 

 

 

 

 

 

 

 

附件 3(略) 

術科單位依縣市政府停止上

班、上課規定決定是否停止術

科測試（爆發期） 

術科測試單位公告術科測試

延期，並通知應檢人 

擇期重新通知術科測試

應檢人應檢（後遺症期） 

報檢人按擇定日期參

加術科測試 

報檢人是

否應檢 

否 

是 

於 1

個月

內申

請退

費及

個案

申請

保留

成績 

術科單位

衡酌是否

進行測試 

 

是 

繼

續

進

行

測

試 

否 

否 

另行擇期測試（後遺症期） 

停止測試收回

工件，審視測

試時間是否超

過 2 分之 1 

是 

術科測試舉行前可預知（潛伏期） 於術科測試進行中（爆發期） 

不可抗力之重大偶發事件發生 

不

再

擇

期

測

試

成

績

加

分

處

理 



  

技術士技能檢定因應重大偶發事件學、術科測試退費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職     類  級別  

准考證編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公：（ ）        

宅：（ ） 

行動電話： 

收件地址 
□□□-□□ 

申請事由 

□因遇                     ，辦理單位另擇期安排測試，不願或不能參加測試。（係

為颱風、地震、水災、法定傳染病…等不可抗力之重大偶發事件） 

□因遭受職業災害，不能參加測試。 

□報檢人測試前死亡。 

應符合「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 17 條規定，其中災區之認定以行政院公佈為準。 

申請

項目 

退   費 

□學科測試費用 120 元+術科測試費用_______元，合計新臺幣___________元。 

□學科測試費用新臺幣 120 元。 

□術科測試費用新臺幣__________元。 

成績保留 

□延長保留學科測試成績。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學科成績保留取消，但前已取得學科成績保留者，自下年度起保

留三年。 

□延長保留術科測試成績。 

□延長保留技能競賽成績及格證明。 

補助次 

數保留 

身分別：                      (特定對象申請免繳費者填)。 

□學科測試費     

□術科測試費  

資格審核 

及簽章 

□同意 

□不同意 

  原因： 

初審簽章 
 

 

複審簽章  

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正、反面皆需黏貼) 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正、反面皆需黏貼) 

（正 面） 

 
（反 面） 



  

領      據 

 

茲收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退還報檢   年

度第   梯次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職類   級□學科□術

科測試費用新臺幣          元整。 

此  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具 領  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因應重大偶發事件學、術科測

試退費用 



  

 

附件 1-1全國檢定學科測試地震處理參考資料 

震

度 

分

級 

地動加速度

範圍 

人的感

受 

屋內情

形 

屋外情

形 

建議監試人員處理方

式 

建議考區處理

方式 

(考區主任或試

務主任) 

3 弱

震 

8~25 gal 幾乎所

有的人

都感覺

搖晃， 

有的會

有恐懼

感。 

房屋震

動，碗

盤門窗

發出聲

音，懸

掛物搖

擺。 

靜止的

汽車明

顯 搖

動，電

線略有

搖晃。 

判斷試場並無倒塌之

虞且仍得繼續進行考

試，但天花板或燈具掉

落、窗戶玻璃破損或造

成其他損害時： 

1.監試人員宣布後考

生覆蓋試題本、答案

卡(正面向下)並即時

伏於桌下或向試場牆

柱疏散，並留意天花

板散落物及兩側窗戶

玻璃破裂情形。 

2.地震停止後，除宣布

考生得繼續作答外，

即時查驗考生及試場

受創情形，並通知分

區試務辦公室處理。 

判斷試場無倒

塌之虞且可以

進行考試時，繼

續進行測驗。 

4 中

震 

25~80 gal 有相當

程度的

恐 懼

感，部

分 

的人會

尋求躲

避的地

方，睡 

眠中的

人幾乎

都會驚

醒。 

房屋搖

動 甚

烈，底

座不穩

物品傾

倒，較

重傢俱

移動，

可能有

輕微災

害。 

汽車駕

駛人略

為 有

感，電

線明顯

搖晃，

步行中

的人也

感到搖

晃。 

判斷試場有倒塌之虞

或顯然無法繼續進行

考試時： 

1.監試人員宣布考生

停止作答，並將試題

本、答案卡（卷）置

於桌上；1 樓試場監

試人員得宣布考生迅

速離開試場疏散至操

場或空曠場所，並請

勿遠離考場，聽候廣

播。2 樓(含)以上得

宣布考生即時伏於桌

下或向試場牆柱疏

散，並請考生留意天

花板散落物及兩側窗

戶玻璃破裂情形。 

2.地震停止後，有秩序

地從樓梯疏散至操場

或空曠場所，在樓梯

1.迅速了解各

試場狀況，及

應變方案，回

報測驗中心。 

2.廣播通知考

生離開圍牆、

電線桿、興建

中的建築物等

危險地區。 

3.封鎖受損之

試場，禁止人

員進出。 

4.通知警方支

援救援工作。 

5.收聽地震動

態及測驗中心

訊息。 

5 強

震 

80~250 gal 大多數

人會感

到驚嚇

恐慌。 

部分牆

壁產生

裂痕，

重傢俱

可能翻

倒。 

汽車駕

駛人明

顯感覺

地震，

有些牌

坊煙囪

傾倒。 



  

震

度 

分

級 

地動加速度

範圍 

人的感

受 

屋內情

形 

屋外情

形 

建議監試人員處理方

式 

建議考區處理

方式 

(考區主任或試

務主任) 

6 烈

震 

250~400gal 搖晃劇

烈以致

站立困

難。 

部分建

築物受

損，重

傢俱翻

倒，門

窗扭曲

變形。 

汽車駕

駛人開

車 困

難，出

現噴沙

噴泥現

象。 

處應特別留心欄杆是

否損壞。 

3.收齊試題本及答案

卡（卷）送交試務辦

公室，並說明試場受

損情形。 

7 劇

震 

400gal 以

上 

搖晃劇

烈以致

無法依

意志行

動。 

部分建

築物受

損嚴重

或 倒

塌，幾

乎所有

傢俱都

大幅移

位或摔

落 地

面。 

山崩地

裂，鐵

軌 彎

曲，地

下管線

破壞。 

備

註 

本中心另訂有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因應偶發事件緊急應變計畫，並將依計畫

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附件 1-2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處理「H1N1 應檢人」報名及應檢原則 

壹、 學科測試前處理原則： 

技檢專案室於學科測試當日前，接獲應檢人告知為「H1N1 應檢人」，並執

意參加考試，立即通報該考區試務主任及主辦，啟用預備試場及相關配套措

施。 

 

貳、 學科測試當日處理原則： 

一、 若罹患「H1N1 應檢人」至應檢人服務台，其處理原則如下： 

1. 應檢人服務台之引導人員請均佩帶口罩。 

2. 罹患「H1N1 應檢人」若未佩帶口罩，提供口罩並要求其佩帶。 

3. 要求應檢人出示准考證，將應檢人姓名、應檢職類及准考證號碼等資料，

即時向試務中心回報。 

4. 指示應檢人至預備試場參加學科測試。 

5. 應檢人本身之垃圾請應檢人自行處理，帶離試場。 

二、若罹患「H1N1 應檢人」至試務中心，其處理原則如下： 

1.罹患「H1N1 應檢人」若未佩帶口罩，提供口罩並要求其佩帶。 

2.要求應檢人出示准考證。 

3.抽取應檢人試場之試題、答案卡等、另袋彙裝。 

4.請預備監場人員（佩戴口罩及手套），攜帶試題卡袋及試場紀錄表等至預

備試場，指示應檢人至預備試場參加學科測試。 

5.應檢人本身之垃圾請應檢人自行處理，帶離預備試場。 

三、若罹患「H1N1 應檢人」至試場，其處理原則如下： 

1.罹患「H1N1 應檢人」若未佩帶口罩，提供口罩並要求其佩帶。 

2.要求應檢人出示准考證。 

3.抽取應檢人試場之試題、答案卡等、另袋彙裝，請一位監場人員將資料及

應檢人帶至試務中心。 

4.請預備監場人員（佩戴口罩及手套），攜帶試題卡袋及試場紀錄表等至預

備試場，指示應檢人至預備試場參加學科測試。 

5.應檢人本身之垃圾請應檢人自行處理，帶離預備試場。 

四、預備試場處理原則： 

1. 學科測試當日各考區設置備用試場與備用監評人員，提供發燒至 37.8 度

以上應檢人完成測試。 

2. 預備監場人員（佩戴口罩及手套），攜帶試題卡袋及試場紀錄表等至預備

試場。 

3. 測試結束後，將預備試場所有應檢人之試題、答案卡及試場紀錄表第 2

聯集中裝袋後彌封，並在封面註記應檢人之准考證號碼，將該袋及試場



  

紀錄表第 1 聯送試務中心。 

4. 因處理試務行政導致影響應檢人作答時間，應給予補足。 

5. 因應 H1N1 疫情所需之口罩、手套、酒精棉、洗手液、耳溫槍、消毒費

用及執行此疫情相關措施之工作費用，請於委託總金額範圍內支應，並

增列「因應 H1N1 疫情費用」科目核實支給。 

五、學科測試結束後，該試場進行消毒，所需費用檢據核實報銷。 

參、 應檢人為 H1N1 確認病例，請告知應檢人自行衡量是否應檢。若應檢

人仍要參加測試，則安排於預備試場應試。若不參加測試，可至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網站表單下載/其他書表/全國技術士技

能檢定因應重大偶發或突發事件緊急應變措施作業申請表/，下載申

請表及檢附相關資料於 1 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退費。 

肆、 報名期間處理原則： 

考量受理報名人員安全，請佩戴口罩，每日上下午測量體溫，由技檢專

案室提供酒精水消毒，並建議勤洗手，注意自身安全。入闈工作期間亦請

比照此原則辦理。 

 

 

 

 

 

 

 

 

 

 

 

 

 

 

 

 

 

 

 

 

 

 

 

 



  

附件 1-3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處理罹患 H7N9 之應檢人報名及應檢應變措施 

壹、 學術科測試前處理原則： 

  1.技檢專案室於學科測試當日前，接獲應檢人告知為罹患 H7N9 之應檢

人，並執意參加考試，立即通報該考區試務主任及主辦，啟用預備試場

及相關配套措施。 

  2. 如應檢人術科測試前通知術科辦理單位或本中心，其本人已發燒超過

攝氏 38 度或感染 H7N9 流感，未治癒，得申請延期術科測試，應請應

檢人備妥就醫證明及診斷書，傳送術科辦理單位或本中心確認，俾便安

排後續術科測試事宜，若係因感染 H7N9 流感，未治癒致無法安排後續

術科測試或安排術科測試期程無法應檢，則依法令規定予以退費。 

 

貳、 學科測試當日處理原則： 

一、 若罹患 H7N9 之應檢人至應檢人服務台，其處理原則如下： 

1. 應檢人服務台之引導人員請均佩帶口罩。 

2. 罹患 H7N9 之應檢人若未佩帶口罩，提供口罩並要求其佩帶。 

3. 要求應檢人出示准考證，將應檢人姓名、應檢職類及准考證號碼等資料，

即時向試務中心回報。 

4. 指示應檢人至預備試場參加學科測試。 

5. 應檢人本身之垃圾請應檢人自行處理，帶離試場。 

二、若罹患 H7N9 之應檢人至試務中心，其處理原則如下： 

1. 罹患 H7N9 之應檢人若未佩帶口罩，提供口罩並要求其佩帶。 

2.要求應檢人出示准考證。 

3.抽取應檢人試場之試題、答案卡等、另袋彙裝。 

4.請預備監場人員（佩戴口罩及手套），攜帶試題卡袋及試場紀錄表等至預

備試場，指示應檢人至預備試場參加學科測試。 

5.應檢人本身之垃圾請應檢人自行處理，帶離預備試場。 

三、若罹患 H7N9 之應檢人至試場，其處理原則如下： 

1. 罹患 H7N9 之應檢人若未佩帶口罩，提供口罩並要求其佩帶。 

2.要求應檢人出示准考證。 

3.抽取應檢人試場之試題、答案卡等、另袋彙裝，請一位監場人員將資料及

應檢人帶至試務中心。 

4.請預備監場人員（佩戴口罩及手套），攜帶試題卡袋及試場紀錄表等至預

備試場，指示應檢人至預備試場參加學科測試。 

5.應檢人本身之垃圾請應檢人自行處理，帶離預備試場。 

四、預備試場處理原則： 

1. 學科測試當日各考區設置備用試場與備用監評人員，提供發燒至 37.8 度



  

以上應檢人完成測試。 

2. 預備監場人員（佩戴口罩及手套），攜帶試題卡袋及試場紀錄表等至預備

試場。 

3. 測試結束後，將預備試場所有應檢人之試題、答案卡及試場紀錄表第 2

聯集中裝袋後彌封，並在封面註記應檢人之准考證號碼，將該袋及試場

紀錄表第 1 聯送試務中心。 

4. 因處理試務行政導致影響應檢人作答時間，應給予補足。 

5. 因應 H7N9 疫情所需之口罩、手套、酒精棉、洗手液、耳溫槍、消毒費

用及執行此疫情相關措施之工作費用，請於委託總金額範圍內支應，並

增列「因應 H7N9 疫情費用」科目核實支給。 

五、學科測試結束後，該試場進行消毒，所需費用檢據核實報銷。 

 

參、 術科測試當日處理原則： 

1. 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於應檢人報到時，服務人員應配戴口罩及手套，可口

頭詢問應檢人或準備耳溫槍為應檢人量測體溫，如應檢人量測體溫已發

燒超過攝氏 38 度，且非 H7N9 確認病例，請告知應檢人自行衡量是否

應檢。若應檢人仍要參加測試，則請應檢人配戴口罩及手套應檢，並請

監場人員於監評紀錄表上註記。 

2. 如應檢人為 H7N9 確認病例，請其俟治療痊癒後再應檢，如無法安排應

檢則請其申請退還術科測試費用。 

3. 如應檢人為 H7N9 確認病例，且堅持參加術科測試，需事先通知術科測

試辦理單位，術科測試當日之該位應檢人、監評人員、場地管理人員、

場地服務人員及試務人員均須配戴口罩及手套。其相關材料設備並盡量

避免與人共用，術科測試完畢應將該試場全面進行消毒，所需費用檢據

核實報銷。  

           

肆、 應檢人為 H7N9 確認病例，請告知應檢人自行衡量是否應檢。若應檢

人仍要參加測試，則安排於學科預備試場應試。若不參加學術科測

試，可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網站表單下載/其他書表/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因應重大偶發或突發事件緊急應變措施作業申

請表/，下載申請表及檢附相關資料於 1 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退費。 

伍、 報名期間處理原則： 

考量受理報名人員安全，請佩戴口罩，每日上下午測量體溫，由檢專案

室提供酒精水消毒，並建議勤洗手，注意自身安全。入闈工作期間亦請比

照此原則辦理。 

 

 

 



  

附件 1-4 

違規處理作業流程 

※依試場規則第二十七條之一之規定：監場人員發現應檢人有違規情事者，應立即告知即制止，並依第

三十五條至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處理 

 預備鈴聲 

有無影響試場
秩序之虞 

發現違規情事(如：提早翻閱試題、在答案卷(卡)上書寫) 
或攜帶禁止物品(如：手機或穿戴式裝置等) 

監場人員向應檢人告知違規事實(如有違規證物應即收繳)或請其依規定將禁止物品置於指定位置 

將具體事實及時間詳填於試場紀錄表，並留意考生所帶禁止物品是否仍隨身攜帶或置於座位旁等 

測試開始 

發現違規情事，如：應檢人攜帶手機、不繳交試題、答案卷(卡)、擾亂試場內外秩序，不接受監場
人員規勸…等違規行為 

監場人員將具體事實、發生時間及過程詳填於試場紀錄表或另行記錄存參 

1. 監場人員向應檢人告知違規事實(如有違規證物應即收繳) 
2. 如經勸導無效，但可能影響其他應檢人作答權益或試場秩序時： 

(1) 請引導人員即時通報試務中心(試務主任)前往協助處理 
(2) 請攜帶相機進行蒐證，並通報試務總中心 

請違規應檢人於試場紀錄表上簽名 

監場人員於試場紀

錄表上敘明 

應檢人完成簽名 

為免影響試場秩序，請試務主任將該應

檢人即違規證物(如：不繳交之試題及答

案卷(卡)帶置試務中心，至測試規定可

離場時間後方得離開，以免有洩題之虞。 

1. 相關人員於試場紀錄

表上敘明離開時間/

地點及過程 

2. 如應檢人執意帶走違

規證物時，請其簽名

切結(如：試題或答案

卡(卷)，並請加註”

作廢”字樣) 

1. 以試題紀錄表書名繳

回時間/地點，並請應

檢人簽名(拒簽則予

以敘明) 

2. 違規證物依規定處理 

應檢人是否 
拒絕簽名 

應檢人是否配
合繳回證物 

無影響 有影響 

拒絕 未拒絕 未繳回 繳回 


